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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藥事人員執業(異動)登記標準作業程序
壹、目的：為利本縣藥事人員申請執業登記，本府特訂定本作業程序。 

貳、摘要：辦理藥事人員執業登記。

參、相關法令及規定：藥師法。

肆、民眾應附證件、書表、表單、附件：

一、執業

      （一）金門縣衛生局醫事人員開、歇、執業、繳銷（變更）登記申

請書【表一】。

      （二）身分證影本正反面一份。

      （三）半身正面脫帽近照之相片3張。

      （四）藥事證書正本。

      （五）畢業證書。

      （六）在職證明。

      （七）入公會證明。

      （八）中藥學分證明。

      （九）執照規費新台幣三百元(行政規費-申請書)。

二、歇業

（一）金門縣衛生局藥事人員開、歇、執業、繳銷（變更）登記申

請書【表一】。

（二）執業執照正本。

（三）藥事證書正本。

（四）離職證明。

（五）退公會證明。

伍、內部行政作業使用表單、附件：無。

陸、名詞解釋：略

柒、其他：略

捌、作業內容：

    一、流程圖。

    二、流程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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